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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盖章）


（此页为封面）
1、 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芦淞区拆除违法建筑综合管理大队（下称区拆违大队）于2008年10月，根据芦编办〔2008〕10号文件和芦发〔2008〕10号文件，成立区直属副科级全额拨款事业性单位，2018年3月我大队已成建制转隶芦淞区城管局，作为区城管局二极机构。
大队设立业务室和综合办公室两科室，直属中队四个；涉农办事处中队五个，非涉农办事处派驻四人。
大队共计在编30名正式队员，其中城管参公14名、拆违事业16名；现大队协管员60名，大队共计90人。
2、 预算单位支出及绩效情况（参考绩效自评的主要内容）
（1） 预决算及信息公开情况。
1.年初预算资金540.44万元。
2.单位年度总收入907.6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648.03      万元，其他收入  259.64万元，其中2018年第四季度拆控违奖励经费85.39万元；2019年第一季度拆控违奖励经费104.12万元；大棚房整治经费16.37万元；双月考评奖金53万元；党费返还、退保险0.76万元。
3.单位年度总支出 811.2万元，其中：项目支出  163.17万元，基本支出 648.03万元，人员支出 324.27万元，公用经费支出486.93万元，比上年增加了17.02 %，三公经费 9 .94万元，比上年减少46.75 %，公车购置和维护费9.94 万元，公务接待费 0万元，出国经费0万元。
4.单位基建维修支出 0万元。
（2） 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2019年 “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为9.94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0万元，主要原因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地方各级政府相关规定要求，严格控制规模及接待标准，因公出国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9.94万元，2019年公务用车改革，我单位原本有7台汽车,改革后只留下3台做为执法专用车辆，还有4台摩托车。
2.2019年，我队注重发挥党支部的核心作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狠抓作风建设，以高标准、严要求、强落实、勇担当的工作理念；以全力保障我区城乡建设有序，促进我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使命；以芦淞城管我最认真的工作态度、理顺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思路，在各部门的积极配合和大力协助下，堵源头、治顽疾、标本兼治扎实做好了我区违建增量零增长、存量违建逐步消除的工作。全年我队共完成申报任务143720.33平方米，完成率达336%；完成交办任务94938.71平方米，完成率达123%。仅四季度我队就拆除违建228处，面积97640.2平方米；其中完成上级交办项目58 处,面积34563.83平方米；完成申报项目178处,面积28633.03平方米；完成专项交办督办任务2处、拆除面积45803.02平方米,整体支出绩效为90分。
三、资金管理及绩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主要反映项目支出和基本支出执行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并分析其原因，提出改进的措施、工作建议等。2019年我队人员支出 324.27万元，公用经费支出486.93万元，比上年增加了17.02 %，主要是劳务费较去年增加了54.34万，其他商品服务支出多了26.03万。2019年我队为了有效的遏制违法建筑的产生，组织的拆除行动较多，导致拆除费用增加，同时，协管员的工资较去年有所提高。对存在问题的改进措施（一）要加强预算约束，实现“三公经费”透明化管理。（二）加强内部管理，完善制度建设。（三）建立监督机制，加大行政问责力度。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